
 

重要提示：本文件務須閣下即時垂注。如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本文件內

所用一切詞彙與基金章程內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致： PIMCO 基金：環球投資者系列（「本公司」） - 高孳息債券基金（「本基金」）股東 
 
有關： 更改本基金名稱、更改本基金對評級為 Caa/CCC 及以下評級的證券的投資限額及更改用作計量本基

金的風險值及存續期的指數 
 
親愛的股東: 
 
我們謹此通知閣下本基金將作出的若干更改，有關更改將反映於本基金的補充文件及產品資料概要（取適用

者）。 
 
1. 為了更有效地強調本基金的焦點放於美國，本基金的名稱將由「高孳息債券基金」改為「美國高孳息債

券基金」，與市場命名原則貫徹一致。本基金現有的投資目標、政策及限制並無因名稱的更改而有任何

變更。 
 
2. 本基金現時投資於按照穆迪、標準普爾或投資顧問的內部評級獲評為 Caa/CCC 或以下評級的證券的投資

限額將由 20%更改為 30%。是項更改反映此部分高孳息市場近年的擴張，並有助投資顧問更能好好把握

投資機遇，同時不會嚴重影響本基金的波動性。 
 
3. 用作計量存續期及風險值的指數將由「美銀美林美國高孳息 BB-B 評級避險指數（Merrill Lynch US High 

Yield BB-B Rated Constrained Index）」更改為「美銀美林美國高孳息避險指數（BofA Merrill Lynch US 
High Yield Constrained Index）」。新指數包含上文第 2 段所指的高孳息市場 Caa/CCC 部分。 

 
茲預期上述修改將不會導致本基金的整體風險概況有任何重大變更或增加，亦不會導致本基金應付或須承擔

的現有費用及開支有任何變更。 
 
上述修改將於 2015 年 3 月 31 日或前後生效，屆時本基金的經修訂補充文件及產品資料概要將提交予愛爾蘭

中央銀行及其他相關監管機構（取適當者）存檔。待取得任何所需的監管機構批准後，經修訂的補充文件及

產品資料概要將在 PIMCO 網站 www.pimco.com.hk 可供查閱。謹請注意，該網站的內容並未經證監會審閱。 
 
如對此事事有任何疑問，股東可向其財務顧問、本公司的香港代表或行政管理人查詢。閣下可透過電郵 
PimcoTeam@bbh.com 或以下電話: 
 
盧森堡 +352 4740 66 7100 
都柏林 +353 1 241 7100 
香港 +852 3971 7100 
波士頓 +1 617 310 7100 
 
聯絡行政管理人。 
 
 
 



 

本公司的香港代表聯絡資料為: 
 
PIMCO Asia Limited  
香港中環金融街 8 號國際金融中心二期 22 樓 2201 室 
電話: +852 3650 7700 
傳真: +852 3650 7900 
 
本公司感謝閣下一直對 PIMCO 的支持。 
 
董事就本通知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代表 William Benz 
PIMCO 基金：環球投資者系列 
 
2015 年 2 月 16 日 
 

 

 

 

 

 

 

 

 


